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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城建院„2016‟20 号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王健 

 

 

 

关于下发《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离退休人员工作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处室、系部： 

现将《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离退休人员工作管理办

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并贯彻执行。 

 

附件：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离退休人员工作管理办

法 

 
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2016 年 4 月 6 日 

 

 

 

 
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2016 年 4月 6日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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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离退休人员工作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学院离退休人员服务工作，更好地

发挥离退休人员的作用，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》规定，结合

学院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离退休人员工作指导思想：按照政治上尊重、思

想上关心、生活上照顾的原则，全面落实离退休教职工待遇，

为离退休教职工老有所养、老有所医、老有所教、老有所学、

老有所乐、老有所为创造良好条件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的“离退休人员”为我院离休和退休

的教职工。 

 

第二章 组织保障与工作机构 

第四条 学院建立离退休工作保障机制。保持工作机构稳

定，编制和人员配备与学院离退休人员数量和工作任务相适

应，为离退休工作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；在年度预算中安排离

退休工作经费；在涉及离退休人员切身利益的改革时，注意听

取离退休人员意见，保障离退休人员共享学院改革发展成果。 

http://yjbys.com/zhidu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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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离退休服务处是学院离退休工作职能部门，负责

统筹协调学院离退休人员工作。其工作内容为： 

1、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离退休工作的有关政策和规定，

结合学院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，经学院领导批准后贯彻执

行。 

2、加强离退休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。 

3、做好走访、探望、慰问等工作。 

4、组织引导离退休人员为关心下一代工作和促进学院科

学发展发挥积极作用。 

5、做好离退休人员来信来访处理工作。 

6、负责离退休人员逝世后丧事处理的有关事宜，做好遗

属抚恤工作。 

7、及时向学院领导汇报离退休有关工作，完成学院领导

交办的其它离退休工作。 

第六条 学院其他部门要贯彻落实学院有关离退休人员

的政策和规定，配合离退休服务处做好本部门离退休人员服务

工作，形成齐抓共管离退休人员工作的合力。 

 

第三章 离退休人员的服务 

第七条 政治待遇。 

1、政治学习。按照学院党委统一的安排部署，组织离退

休人员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工作。 

2、工作通报。通过电话、QQ 、微信、工作通报会等方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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帮助离退休人员及时了解党和国家大事以及学院改革发展情

况。 

第八条 生活待遇。 

1、日常沟通。每逢季节变更，离退休服务处要通过电话

问候离退休人员，使离退休人员经常得到关怀，思想随时得到

沟通，意见和要求及时得到反馈。 

2、定期走访。在重大节日、离退休人员家中发生重大变

故时，学院有关领导、离退休人员所在部门负责同志或离退休

服务处有关人员要及时走访慰问，努力为离退休人员排忧解

难。 

3、定期健康体检。为保障离退休人员的身心健康，离退

休服务处要定期组织离退休人员进行健康体检。 

4、患病住院探望慰问。离退休人员患病住院时，离退休

服务处有关人员要前往慰问，并协助办理医药费报销手续。 

5、根据《关于调整离休干部和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

作老工人无离退休费遗孀生活困难补助费标准的意见》（新党

办发„2009‟17 号）、《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离退休人员死

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办法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„2008‟42 号）

要求，对离退休人员及家属的丧事安排做好部署。 

第九条 鼓励离退休人员积极参与学院改革发展，从事教

学指导、学生思想政治教育、传授科学文化知识，应聘参与教

学、科研、咨询服务活动，参加社会公益事业等活动。离退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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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应根据身体状况和专业特长，坚持学院需要与个人意愿相

结合的原则，积极为学院改革发展发挥余热。 

 

第四章 附 则 

第十条 本办法由离退休服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http://yjbys.com/zhidu/
http://yjbys.com/zhidu/

